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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     件:
	中華民國107年06月27日
(107)高市牙富字第090號
校園口腔衛教研習營(南區場次)報名表

	主 　  旨：
	本會為辦理國小學童含氟漱口水防齲二年計畫-校園口腔衛教研習營，擬請  貴局處協助將資訊轉知所屬地區國小，邀請各國小校護及衛教相關人員參與，詳如說明段，敬請　查照。

	說     明：
	1、 依據107年不辦理國小學童含氟漱口水防齲二年計畫。

2、 名稱：校園口腔衛教研習營
時間：107年8月17日(星期五)
地點：高雄市牙醫師公會前鎮會館(高雄市一心二路21號11樓之1) 
聯絡單位：社團法人高雄市牙醫師公會 
課程費用：伍佰元整。當天提供午餐。

繳費方式：劃撥帳號：04044902

          戶名：社團法人高雄市牙醫師公會。
P.S：劃撥時請於通訊欄註明「107年口腔校園研習費及參加者姓名」。
該研討會提供公教人員學習時數與護理師繼續教育七學分。
3、 檢附校園校園口腔衛教研習營報名資訊，詳如附件。

時間
課程名稱
08:55-09:00
報到
09:00-10:40
校園口腔保健要點
10:50-11:40
氟化物防齲觀念
11:40-12:30
刷牙教學與實作

12:30-13:20
午餐時間
13:20-14:10
含氟漱口水時代意義&學幼童口腔保健政策
14:20-16:00
牙線操作及衛教指導
16:00

賦歸

4、 請  貴局處協助將電子檔轉知相關單位俾便報名使用。
5、 惠請同意參與人員允與公假。

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副本：本會秘書處
	報名資料回傳

	姓  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手  機
	
	電子信箱
	

	用 餐
	□葷 □素
□不用
	服務單位
	

	
	
	   研習時數
	□公教人員學習時數             
□護理師繼續教育學分

	備  註
	1、 報名資料敬請填寫完整，以利繼續教育學分申請及後續認證事宜辦理。
2、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有無收訖。

3、 報名截止日：8/13日或額滿為止。

4、 報名與相關事宜請直接洽詢承辦公會。
五、已劃撥繳費者，即無法取消、退費。
六、報名費內含講義、場地、午餐、茶水，午餐提供便當，素食者請務必註明。
七、如遇颱風等不可抗力因素，上課教室或上課日期如有更動者，將公布於本
    會網站（http://www.kdadent.org.tw/），請學員於上課前務必上網查詢。停課以行政院人事局宣佈「高雄市停班停課」為準則，補課日期另行通知。
八、為堅持課程品質，以下規定請學員務必遵守，並列為受業證書核發之依據：
    1.缺席者，當天之學分時數不予核計。
    2.遲到超過30分鐘，當天視同缺席，仍可入場聽課。
    3.不得早退，下課時間依講師宣佈為準。
    4.上課期間不定時點名，點名時未在場者，當天之學分時數不予核計。
    5.早上報到時需簽到，下午下課需簽退，任一項未親簽者，視同缺席。
社團法人高雄市牙醫師公會

電話:07-3350350

傳真:07-3350352

	劃撥收據粘貼處
	※ 劃撥收據粘貼處 ※
劃撥帳號：０４０４ ４９０２

戶名：社團法人高雄市牙醫師公會
劃撥時請於通訊欄註明：

　　　　　   107年校園口腔研習費、參加者姓名


校園口腔衛教研習營(南區場次)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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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長 陳建富








